
疏附县托古扎克区第六乡调查材料

室

月派出的同志在新疆进行社会调查后写成

编者按：

《疏附县托古扎克区第六乡调查材料》选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

年 月编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干调查材料汇编》一书。这份材料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于 年

的，这次公开刊印，摘选改编了其中的几个部分，供读者参考。

疏附县托古扎克区第六乡是一个纯农业乡，位于喀什市西十八公里，在喀什市去蒲犁县

编者注）的大道上，交通比较方便。居民主要是维吾尔（即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族。

这里的气候跟南疆其他地区一样，冬季较暖和，夏季特别干燥，雨量稀少，全部土地完

全依靠开渠引来山上溶化的雪水灌溉，基本上没有水旱灾。虽有地老虎和雹子、热风等损害

农作物，但总的说来自然灾并：不严重。土地多为半粘性黄色土壤，有一部分是红土。全年

无霜期达 天左右，适于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农作物一般都是单季作物，有小麦、玉米、

水稻、棉花、油料（胡麻、菜籽、葵花等）、苜蓿及各种瓜、菜。其中主要是小麦和玉米。

除农业外，还有农民兼营的手工业、小商贩及畜牧业，在农民经济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此外，养家禽和种植少量瓜果（如桃子、杏、甜瓜等），也是农村的副业。

农民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绝大部分都是手工业品，除犁铧、坎土曼（用来开地、锄

草、挖沟等的工具）、镰刀等少量生产工具是铁质外，其他用具多是木器或陶器，即如大车

也几乎全是木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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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情况

的贫雇农仅占有土地的而占人口 贫农每人平均不足 亩地，雇农每人平均

分地，而地主富农平均每人占有 亩地，超过贫雇农占有的只有 亩多地到 倍以上。

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于 年即在本乡建立，原称托古扎克区第六保，属托古扎克区“伯

克”公所领导（国民党已改为镇，但群众习惯称“伯克”）。

这个政权是特务统治与历史上黑暗专制统治密切结合的政权。它一方面保留了原有的

“伯克”、“于孜巴什”、“阿克沙卡尔”的统治制度，同时也保留了“宗教法庭”、“米

牙甫”（管理水利）等一类旧式统治机构；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建立了区分部及其他特务

组织。

“伯克”相当于乡长，原是千户长之意。该地的“伯克”是恶霸地主由奴斯。“于孜巴

什”相当于村长，原是百户长之意。“阿克沙卡尔”类似“乡老”。除了盛世才统治新疆时

期 年）曾在“于孜巴什”下设“乡约”，并废除“阿克沙卡尔”以外，在国

民党直接统治以前，都是建立以“阿克沙卡尔”为基础的“伯克”、“于孜巴什”政权。国

民党的“保甲制度”，是密切结合这个政权建立起来的。保上设“伯克”（镇），保下设

甲，保甲之间“阿克沙卡尔”等仍然存在，并成为保甲政权的一部分。作为保甲政权核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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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改革前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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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毛拉”（经学者，个“热依斯”（检查员），

（法

“ 庭 ”中 ，收

至

罪大恶极的人物，他们曾杀害过

织的是国民党区分部，而作为外围统治堡垒的便是“宗教法庭”、“米牙甫”等组织。

个“卡孜

“宗教法庭”设置于本乡的“巴扎”（集市），在保甲政权以外独立设立，本身是宗教

统治的权力机关，但是又与保甲政权血肉相连。组织规模相当大，设有

官）， 个“艾兰木”（审判员），

人。“法庭”的职责主要是维护教但这里系指文书），“热依斯”、“毛拉”各设有组长

天的权力。“卡孜”、“艾兰木”是“法庭”的核心，由

规、处理婚姻纠纷、财产继承及土地买卖等问题，所处理的问题必须经过他们“盖摹”（盖

印信）方为有效。并有押人

伪县政府任命，负责审案、判案，总管全庭宗教及行政事宜。“热依斯”负责检查群众的宗

教生活，在“卡孜”、“艾兰木”的指使下，经常鞭打违反宗教法规的人。“毛拉”管理

元到

“法庭”的文书事宜。这些人都不驻庭，每礼拜（“巴扎”日）集会一次。判案时在家或在

元的手续费。涉及刑事案件，由“法庭”咨送“伯克”（镇）公所处

理。有时勾结“伯克”（镇）公所，受取贿赂和谋取遗产。法庭人员有权驱使农民为其无偿

劳动。

人，区下每保设

“米牙甫”是管理水利的人物，无办公机构。由“阿克沙卡尔”推荐，上级“米牙甫”

任命，区上设 人。“米牙甫”的权势等于“伯克”。

年以后在本乡建立。国民党特务组织于 年本区成立国民党区分部，特务措浓任

名 左

余名。特务措浓并在此时加入大土耳其主义的反革命集

副书记。党员的发展对象主要是教员及保甲长等，据不完全统计，六乡参加者共有

右。另设有伪警察所一所，驻兵

团。

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的组织。该会创立于此外，还有 年。托古扎克区首任会长

是一个恶霸，后任会长是特务措浓，副会长是区警察所情报员阿不都拉杰林木斯。有土地

亩。这些地原为宗教经管的关于慈善、桥梁、“麻扎”（坟地）、涝坝以及依禅教派

礼拜寺等五种瓦哈甫地。维文会成立后以发展文化教育为名，收归维文会管理收租，并收管农

民的“乌受尔粮”（原是宗教天课之一，每户农民要交出收入的十分之一）。在国民党时期，

维文会掌握在特务恶霸手里，实际上已成为特务活动的据点之一。

人，把持乡政权，

“阿克沙卡尔”是全部政权的基础，这是封建农奴制的残余。“阿克沙卡尔”有村、

乡、区几种地位不同的等级，各有不同的统治区域。在习惯上是世袭的，但是往往因人缘势

力为转移。如果一个区域的“阿克沙卡尔”的儿子“不肖”或“家道中落”，后继者可由本

区域的富有者协商产生或私相传授。每个乡的“阿克沙卡尔”约有

干涉群众大小事务，可以随意驱使农民为其无偿劳动。并且拥有推荐“伯克”（镇长）、

“保长”（“于孜巴什”）的权利。

人，文书

这个政权对农民的剥削极其惨重。当时“伯克”（镇）设置于本乡，组织简单，原管托

人（正副伯克各有文古扎克 多人口，只有“伯克”（镇长） 人，副职

人，没有公书 人），不驻所办公，只在“巴扎”日（每礼拜日）来所一次。保长每保设

所。甲长每 余户

常的工作只是摊派民工，征收苛捐杂税，转嫁负担。当时群众负担有

人，本乡共有甲长数十名。这一套组织，在“阿克沙卡尔”支持下，经

种之多。对于民事和

刑事案件的处理则以有无贿赂为是非及量刑的标准。而地主恶霸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则

条人命（措浓兼任小学校长，曾踢死过学生

是受到这个政权的支持与庇护。这里已经产生了象恶霸由奴斯及反革命分子措浓父子俩那样

人 ），强 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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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情 况三、

人。约

时一遍， 时一遍，

了 个，并在人，短工

余工。伴随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社会生活也出现了腐败现

个妇女，霸占及诈取农民羊只及其他财物八十多起，雇用长工

农忙时奴役农民无偿劳动达

象。

户，经常参加赌博的赌徒有

通过赌博和大量发放高利贷的活动，迫使更多的农民倾家荡产，在人格上依

赌博的风气是很浓厚的，据说当时专门经营赌馆的有

余人。地主恶

人，吸麻烟的附于他们。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游手好闲的人，计有窃贼 人和其他流氓犯罪

分子。农村中男子多用金钱引诱妇女乱搞男女关系，妇女在生活上亦表现出很多虚荣奢靡的

习气。

伊斯兰教在新疆维吾尔族当中有二大教派，即“依玛木艾则木”和“依玛木萨菲尔”，

在“依玛木艾则木”中又派生出“依禅”教派。教徒依据信教程度的不同，可区分为以下四种：

（一）“些里耶提”，是普通教徒，履行一般宗教仪式，遵守“五大天命”：念经、礼

拜、封斋、出“天课”和往麦加“朝罕”。

（二）“开里把提”，除遵守一般教规外，每年暗中封斋数十天到三个月。经常手捻串

珠，绝不做任何违反教规的事。

（三）“哈里卡提”，终日念经祈祷，对人生及妻子财物都很淡薄。

（四）“买里把提”是“圣人”以下的“贤人”，群众迷信这种人能直接与“胡达”

（真主）见面谈话。

六乡群众自称是“依玛木艾则木”的信徒，实际上有一少部分人是“依禅”教派。除普

通教徒外，还有个别的“开里把提”。

座。每座平均有居民全乡有“主麻日”礼拜寺及小礼拜寺共 户上下。共有“海提

甫”（管主麻日礼拜） 人和“买僧”（管扫殿、叫时人，“依玛木”（管日常礼拜）

辰、跑腿） 余亩，（包括喀什个居民中，即有宗教人士

市经文学校土地

人。共有寺产田地

多亩）。寺产的来源有三：

（一）因年老无子而献给寺院的田地，俗称绝后地；

（二）因穷不能去“朝罕”而献出的土地；

（三）富有者的献地，作为死后的“赦教”。

寺院地是寺院所有，归本寺院的宗教职业者使用，“依玛木”、“海提甫”可以使用三

分之二，买僧可使用三分之一。宗教职业者是世袭的，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居民才可以另

选继任的人。新的宗教职业者选出后，寺院地的使用权亦因之而被转移到新继任人手里。但

有些人只转移了一部分。

岁时，需送到经居民在宗教职业者的监督下，严格的履行各种宗教仪礼。儿童长大到

时一岁，女 岁）要做每天五遍的“乃麻孜”（礼拜），早上文学校念经，稍长后（男

时一遍，遍，午后 、 时一遍，早晚两遍需在礼拜寺做。每年要

封斋一个月，封斋期白天要停炊断吃。婚娶丧葬都得通过阿訇念经等等。与内地回民举行的

宗教仪式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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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到 岁之间。学费由学生负担，办法是零打碎敲，

宗教负担很多，计有以下几种：

（一）“乌受尔粮”，原意是救济贫苦，后渐归寺院管用，每户农民每年要缴纳收入的

十分之一，是天课之一。

（二）“扎卡提”，与“乌受尔”意义相同，出于工商户。每户每年出收入的四分之

一。

（三）“比的尔”，类似人头税，每个居民在肉孜节（开斋节）时必须献给寺院粮食

斤 两，本寺院的“依玛木”分得三分之二，“买僧”分得三分之一。

（四）古尔邦节礼物，宰羊的人家需将羊皮和羊杂碎分别送给“依玛木”、“海提甫”和

“买僧”，不宰羊的人家送馕（用面烤制成的饼，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主食之一）和油饼。

（五）“奶孜”（舍散的意思），普通是过节时做饭请邻人吃喝，类似汉族“积德还

愿”的米粮，在人死后的第三天、第七天、第十四天及死后头七个礼拜的每礼拜六也需要做

饭请邻人吃喝，个别富有者还将田地献给礼拜寺，每年做一次，但穷人在死后第三天舍散一

次即可。

玛木”等每人需送

（六）“孜阿提”，人死时送给吊丧者的东西（也有舍散的意思），对伪保甲长及“依

元到数十元，对一般群众每人需送一条手巾或一盒火柴。

（七） 且区乃”（“开布生”），在收割打场时需在场上留下粮食堆的顶尖粮，可由

任何一个过路的人拿走。

到

（八）其他，如宗教人物到处化缘撞骗的财物等。

以上这些繁重的宗教负担，约占群众收入的

年前后，本乡建立了第一个经文学校，教员是英吉沙县人。现在已发展到两所，学

人左右。学生年龄都在

）每一个星期每）每天每个学生带一个馕，学生和教员各分一半。（

）每天每个学生带柴火若干，部分供学生烧用，部分

）过节时，教师轮次到学生家中吃饭，并收取每家送给的馕、油饼和鸡蛋糕

元。（元到 ）夏秋收后，由学生摊送教师粮食

名，现仅有

市斤）。此外，教员还可以利用学生为其无偿劳动。

名，尚在国外未归的 名。

“五大天命”之一，凡是经济上有条件的教徒，必须“朝罕”一次。

去时要带很多路费和舍散的钱财，往往为之倾家荡产。有的一去不回，流落国外；有的欲归

身价骤然增高，受到

角钱。（

生共

计有以下六种：（

个学生送给教师 分钱或

供教师用。（

等。（ ）开始念古兰经时要送给教员

秤子（每秤子

全乡经过“朝罕”的人共有

朝罕”是

年左右产生。其主张主要认为人生皆由“胡

名，其中已死

按照教规，

不得，俄死路途；有的乞食而归。经过“朝罕”的人被称为“阿吉”

别人尊敬。

“依禅”教派发源于阿拉伯，据说于公元

万左右的“依禅”教徒。在大“依禅”以下划分若干教区，

达”所恩赐，只要念经苦修，今生自有衣食，死后并可升入天堂。戒杀生，以为烧掉“凯尔

拜”（圣地），也比不上杀掉一条生命的罪重。教内分“依禅”（教主）、“海里拜”、

“阿皮子”、“苏皮”、“比比”及一般教徒等几个等级。最大的“依禅”（教主）驻于南疆

宗教中心的喀什市，统领全疆

解放前六乡信仰“依禅”教的人约

每个教区的教主（“依禅”、“海里拜”）由大“依禅”指派并在大“依禅”的指导下进行

活动。全教组织严密集中，活动特别诡秘，煽惑力很大。

有 人，原有一个礼拜寺（“阿尼卡”），由于年久失修，已毁掉了。他们的具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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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声念经，并在教徒家中聚餐。拜轮流在教徒家中集会一次，围圈跳跃

有以下各种：

（一）每

（二）每天早上做两个钟头的“乃麻孜”。

（三）在丧葬时，围着死者在内房、庭院和坟地跳跃，大声念经。

（四）“苏皮”、“比比”到处招摇撞骗，名为传教，实际上是骗取财物。

（五）秘密发展教徒，以苦修能升天堂、妇女可生子、能治病等蛊惑群众。

（六）教内有一种叫做“塔罕”、“伯西”的人，类似巫师，以念“黑经”、做法术

“治病”为业，实是骗人。另有一种叫做“花依士”的人，到处聚众说书，传播反动思想。

由于“依玛木艾则木”和“依禅”教派在具体活动上有所不同，常互相攻击和排斥。本

乡“依玛木艾则木”占绝对多数的优势地位。一般地认为“依禅”教派是异端，不让“依

禅教徒进入礼拜寺。依禅教徒举行集会时，也往往受到阿訇的于涉。“依禅”教派在本乡发

展不大。

年取消以后，已失掉了它的合法地位。宗教人士已不能直接干涉

过去本乡有区宗教法庭一所，解放后已取消了。

解放以来，六乡宗教势力对群众的影响表现在：

第一、宗教法庭自

对群众还有较大的影响。据一乡一个卡孜阿訇（任县政协副主席）说，今年（

群众的婚姻和财产纠纷，更不能处罚打骂不做“乃麻孜”、不封斋的人了。但目前宗教势力

年）一月

人，大部分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进

到八月间，还有二、三十起为“塔拉克”及财产继承问题闹到他那里去请他解决的。

第二、宗教人士内部已有很大分化。全乡宗教人士

步倾向。我们调查了 人，表现一般的有个“海提甫”和“依玛木”。其中表现较好的有

人，表现落后的有 人。三个类型当中多数的贫农和个别的中农已参加了互助组和合作

社，除了少数以外，在社中表现基本上是好的，能够积极劳动，个别有生产知识的人在改进

耕作技术上还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三、部分群众对若干宗教仪式不完全参加了。封斋及每天做五遍“乃麻孜”的人较解

年）封斋的群众据说只有解放前的三分之一。绝大部分人明

封暗不封，也有公开不封的，多数是青年。现在每天仍然做五遍“乃麻孜”的群众不到

礼拜的也已显著减少，本乡“巴扎”最大的一个

人左右，现在只有十余人到四五十人。大部分青壮年不再

群众逐步地、自愿地摆脱了一些繁琐的宗教活动。

放前已大大地减少。今年（

人，约占全乡总人口的 。做“主麻日

礼拜寺过去做“主麻”礼拜的有

上礼拜寺了。

卡提”在解放后已和“维文会”同时取消，现在只有

第四、宗教负担已减少很多，几种较重的宗教负担已少出或不出了。“乌受尔粮”、

多户还留有“乌受尔粮”，但

已不交给宗教人物。过古尔邦节时给宗教人士的羊皮和羊杂碎已基本上停止，打场时的“且

区乃”粮已经有大部分不出；其他送礼和舍散也大大减少。现在群众必需出的“比的尔”和

丧事舍散，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已不那么严重了。

年土改反霸之后，曾六乡干部对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统战政策是有成绩的。

经有所谓“共产党要消灭宗教，烧掉礼拜寺”的谣言，很多群众恐慌不安。为此，本乡曾经

做了一次广泛的宣传教育，稳定了群众情绪。近两年来，干部还比较善于通过发动生产，使

年本乡“依禅”教派活动较为嚣张，

党支部书记和乡长等都亲自向群众讲解政策，劝导他们积极参加生产，争取了群众。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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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全乡现在参加合作社的计有依玛木、海提甫 人，买僧

区乡对于宗教人士还进行了积极的团结教育工作。在反霸土改中认真执行了“保护过关、区

别对待”的政策，在乡政权中，安排了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了人民代表。每年还定期召

开宗教人士座谈会若干次（今年已开过五次）。有些表现特别不好的，还进行了个别教育。

对于本身是贫、中农成份的宗教人士，根据他们的自愿，并吸收了其中一部分参加农业互助

人。这样，就大大推动

了群众从宗教束缚中逐步求得解放的活动，并且从事实中得到证明，即使在乡基层政权，统

一战线工作也还是很重要的。

目前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宗教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响。由于群众宗教观念很深，并且有普遍性，从建社

以来，已经看出它的影响。如有些合作社干部不愿订增产计划，说：“一切由‘胡达，决

定，我们预订增产计划是会遭到‘胡达，惩罚的。”在对群众宣传生产计划时，有的贫农也

反驳我们的干部说：“你说三十，‘胡达，减去九，留下二十一还是完不成计划。麦子没有

种下，就说丰收，是骗人。”最近夏收打场时，几个农业社的社员还是按照宗教仪式跪谢

“胡达”，并留下“且区乃”粮。个别的宗教人物在入社后也不好好劳动，而在社内散布宗

教迷信思想（如祈祷丰收等）。可见宗教对下层群众、宗教人物都有影响。在今后应当注意

对群众的教育，并在吸收宗教人物入社时，必须注意他们的条件。

多亩，解放前收租（二）教经堂土地的征用问题。喀什市经文学校在本乡有田地

多斤（去年收多斤。解放后慑于减租反霸、土改等原因，不敢收租，共只收了

了 多斤）。今年县农场和县政府修建房屋租用和征用了大部分。一方面引起农民的不

满，一方面也引起宗教人物的疑虑。因为这些土地过去是农民租种，有的贫苦农民种了几辈

子或几十年，不仅在生活上是“依靠”，而且在感情上也很留恋，据说宗教人物亦怕不给

租，有所不满。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是应当慎重处理。

经文学校在

（三）经文学校还有很深的群众基础。解放后经文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现有的两个

年时，因宗教人物不了解政策，一度害怕而不愿办，后在群众要求下才继续

办起来了。群众对我们说：“书要念，经也要念，对得起政府，又对得起‘胡达，。”“经

多学不完，但总要学几句，人入坟墓时必须有人念一念经才行。”“书和经在一起念才好。”

这一问题也需要妥善处理，否则经文学校将有发展的可能。

此外，有些坏分子利用宗教迷信散布谣言。如说本乡今年的地震是因为群众不做礼拜，

“胡达发怒了”。还说“喀什市出了异人，会念经祈雨，政府都相信了”等等。据说其他各

地亦有此种谣言。显然不单纯是迷信的传播，应当加以注意，认真揭露谣言和教育群众，以

提高群众的警惕性。

儿子长大后由父母分家另立门户，但要留下一个儿子作为依靠。父母对于子女有命名、抚

每户不到 口人。家庭成员限于祖孙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独子多不分家，多子女的家庭在

多人口，平均多户，

（一）家庭组织及亲属间的权利、义务

六乡维吾尔人家庭是以夫妻关系为基础的小家庭制。全乡

四、维吾尔人家庭、婚姻及其他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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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这是最根本的原则。

子女对于父母有养老、送终等义务。但分家以后的父子关系、兄弟养、教育及婚嫁等义务，

关系极为淡薄。

岁出嫁

家庭中男女地位极不平等，妇女所受的社会压迫、束缚与伊斯兰教有很大的关系。妇女

在人格上依附于男子，夫权占绝对统治地位，丈夫是家长，可随便打骂妻子。喜生男而厌生

女。妇女无社交权，无家产处理权，无农事劳动权。妇女到田间劳动，被认为是“不祥之

事”。妇女只能在家煮饭、给丈夫往田间送饭、纺线、喂牲口。妇女出外必须蒙面纱，戴盖

头。这种种束缚在宗教职业者的家庭中更是严重。我们看到一个“买僧”的妻子从

到 余岁从来没有出过门口。

家庭遗产一般是按直系血亲分配的，很繁琐，主要有以下各种：

（

亩，女的一人只得

）一个女子只能分得相当于一个男子所分得的二分之一。比如，有三兄妹（两男一女）

亩田的遗产，男的每人可得 亩；如果两女一男，那末男的一人

亩，女的每人只得

）在丈夫先死时，如有子女，妻子得遗产的八分之一，其余由丈夫的亲生子女分得；

在妻子先死时，如有子女，夫得妻的遗产四分之一，其余由妻的亲生子女分得。丈夫先死

时，如无子女，妻得遗产的四分之一，其余由夫方的直系近亲分得；妻先死时，如无子女，

夫得妻遗产的二分之一，其余由妻方的直系近亲分得。

）死者已有子女，但还有父母时，父亲先得遗产的六分之一，其余才由子女分得；

死者无子女，但还有父母时，除将遗产清理债务外，余下的由父亲取得三分之二，母亲取得

三分之一；死者无子女及父亲，但还有母亲时，母亲得遗产的六分之一，其余归死者的同胞

兄弟姐妹分得；死者无子女及父亲，又无同胞兄弟姐妹时，母得遗产的三分之一，其余作为

绝后地处理；但如果死者尚有夫或妻时，除夫妻应得者外，才给予母亲余下的三分之一，其

余仍做绝后地处理。

）死者只有一个同父姐妹，其他近亲都没有时，此姐妹得遗产的三分之一，其余作

为绝后地处理；死者有两个以上同父姐妹时，这些姐妹得遗产的三分之二，其余仍做绝后地

处理。

）死者只有一个入赘女婿，其他近亲都没有时，此女婿得遗产的八分之一。养子女（

无继承权，随嫁子女只有亲生母的财产继承权。

以上继承法只搜集了主要的几点，是很不完全的。从中可以看出遗产继承是由男尊女卑

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同时根据继承人与死者辈分、性别、亲疏关系的不同，所得的遗产数量

是不相等的。这是一般的继承法。但财产继承通常是作为遗产处理的，死者在生前可以立遗

嘱指定遗产继承人及遗产分配办法，这样就会改变原来的继承习惯，因此亦造成不少的遗产

继承纠纷和舞弊现象。

财产继承权及赡养抚育义务，一般地限于同胞兄弟血亲以内。年老无子女的人，由胞兄

弟姐妹及其子女赡养送终。财产继承按前述原则进行分配。年幼丧父母的人，由胞兄弟姐妹

及其子女抚养，但不能动用其财产。如果年老无子女，或幼丧父母，又无同胞兄弟姐妹及

其子女，其他亲属不负抚养义务，亦无继承权。由礼拜寺依玛木聚众公议，指定赡养送终及

抚育的人 死后财产全部用做丧葬费用或收归宗教作为绝后“瓦哈甫”地。但是也有个别

在死者指定的情况下，旁系亲属有遗产继承权，并因而负有赡养抚育的义务。

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承担上述权利和义务时，是有先后和有区别的。年老无子女的夫

继承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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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到 岁的幼女岁以上。但不少

岁的幼

父母包办的。

父母给子女包办婚姻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子女不能抗拒。一般地都通过媒人介

绍对象，只有少数由于亲戚关系由父母直接撮合，但都经过订婚手续。男子可多妻，重婚的

人很多。

岁以上，男结婚年龄，一般按照宗教规定，即女

岁的老翁娶即被强迫结婚。男女年龄悬殊很大，男比女大一倍是常事，

女被认为“最美满，能增福寿”。幼女被强迫早嫁的原因，是与男权对于女子的贞节要求相联

系着的，初嫁如果不是处女，便要被丈夫离弃。

婚姻上的限制有三种：一种是与非伊斯兰教的男人不能通婚；一种是父母与亲生子孙之

间及同父或同母姐妹兄弟之间不能结婚；再一种是门第不相当者绝少通婚（再嫁与做妾者例

外）。除此以外，无论堂兄弟子女之间、此村与彼村、此县与彼县之间都可以结婚，并有

“兄终弟及”的习惯。

结婚费用视家庭经济富裕与否而定，最少者数十元，多者七、八百元。在订婚时男方要

给女方送金银玉环、玉镯、花帽、衣服等物；在结婚时要备办抓饭等招待客人，要给女方购

置衣料，并要给阿訇送礼。这些费用由男女双方共同负担，男方出三分之二，女方出三分之

一。据说在南疆其他地方的维吾尔人中间，买卖婚姻是很普遍的。

结婚的仪式大体分两种：即普通的结婚仪式和秘密的婚姻仪式。第一种普通的结婚仪式

是普遍的，在订婚若干时日之后，即举行结婚。结婚时，由男方去接（富者骑马，穷者步

行），并在女家设宴招待客人，经阿訇当面问过双方同意后，念“尼卡尔”经并给婚书，即

可双双返回男家。女方嫂嫂需同来帮助料理新婚各项事务。婚后一个礼拜或半月回娘家。男

方需待岳家邀请之后才拜见岳父母，拜见时翁婿彼此送礼若干。妇女嫁后即长住夫家。有回

家探亲的自由。第二种“秘密婚姻”情形不多。这是自由婚姻和重婚的人不告而娶的一种手

段。结婚时不经过父母同意，不要阿訇念经，不请客，只用一把刀插地为证即可。

婚后妇女十有八、九受到丈夫虐待。尤其是在多妻之夫的家庭，受苦更甚。丈夫有“塔

拉克”特权，对妻子说了“塔拉克”或“玉且塔拉克”（三个离弃之意），便算断绝夫妻关

系。有的甚至于以此和朋友赌咒而离弃妻子的。妇女没有离婚自由，只有在下述二种情形

妇，先由夫的胞兄及其子女负赡养送终的责任。对孤子女的抚育也按同样的次序。但是如果

妻先死，夫无力治丧，夫妻的胞兄弟财力虽相等，还是由妻方胞兄弟负责安排丧事。刑事责

任限于本人负责，不牵连任何亲属。

亲属称谓，在向第三者表述时，已相当精细。父亲称“大大”，母亲称“阿娜”，哥哥

称“阿喀”，姐姐称“阿恰”，妹妹称“森额勒”，弟弟称“乌卡”，祖父称“群大大”，

祖母称“群阿娜”，孙子称“乃乌尔”，曾孙称“且乌尔”⋯⋯，如此等等。但是对伯叔父

母、舅父母称呼时，对年纪较轻的父母当面称呼时，常有父兄不分、母姐不分的现象。

人名由本名及父名组成，有些并带有祖父的名字。

从上述情况看来，六乡维吾尔人的宗法制度是不严整的。亲属互相间的权利和义务一般

不超出直系血亲的范围。没有“同宗同姓”的血缘联系。非直系亲属以外的居民主要是按宗

教生活联结起来。一个礼拜寺便是联结一群居民的纽带。

（二）婚姻情况

作为家庭基础的婚姻，基本上是封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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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放后妇女地位及婚姻情况的变化

次婚，嫁了岁嫁人后，已离过 个男

人，乡妇联以下每村设

意结婚的有 对，占

由于轻易离婚，夫妻关系极

下，才可能提出离婚。一种是丈夫出外多年，不通音讯；一种是丈夫半年不同居、不管衣

食。有此二种情况之一，向阿訇申诉后，一般可以得到离婚。此外，要想离婚，需看娘家有

势力与否，并需征得丈夫同意。离婚时，妇女可以将随嫁财产带走。已生下的子女，七岁以

下从母，长大后从父，但父方需给暂时从母的幼儿担负生活费。

不稳固，家庭中夫妻财产的界线分得很清楚。特别是有些经过数次改嫁的妇女，对随嫁的财

产保管更严，虽家庭生活困苦，亦不肯轻易动用。

妇女离婚时，如果带有财产及子女，再嫁给已有妻子及财产的丈夫，往往造成复杂的家

庭关系。

离婚以后，男女双方都可以另行娶嫁，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但是绝大多数的妇女仍然在

父母包办之下结婚，只有个别经济上已经独立或已经没有父母的人能够自己做主。不过，自

由结合也是很草率，婚后生活不一定融洽。

妇女在离婚以后，须经过一定的“待候期”才能改嫁。待候期有两种：一种是丈夫说了

“塔拉克”必须待候一百天的时间；一种是丈夫说了“三个塔拉克”必须待候六个月零十天

的时间。在待候期间，由男方负担生活费。如果男方不负担生活费，女子只要没有怀孕，可

以提前改嫁。由于离婚过于随便，很多离婚后又要求复婚。丈夫只说了“塔拉克”而离婚

的，只需举行复婚仪式便可以复婚。但说了“三个塔拉克”的，必须让女人与别的男人同居

一夜再经过一百天的待候期后，才能复婚。如果女人与别的男人同居后，不愿离婚，原夫便

不能复婚。男人对女人说过两次“三个塔拉克”，便不能再复婚。女人在与别的男人同居之

夜，原夫要在旁边偷看。

个妇女，结过二次婚以上

岁，自的占

男女多次离婚又结婚是普遍现象。我们调查了本乡一村三组

。该村二组妇女尼牙孜汗，今年

岁以下，必然再嫁；丈夫死后，极少守人，现在还没有丈夫。多次离婚的妇女，只要年在

寡。

解放后妇女地位已有一定提高，婚姻情况已有若干改变，是几年来在家庭方面引起的最

显著的变化之一，其主要表现如下：

年乡妇联成立后，经过几年来的

人，委员

第一、妇女积极参与了农事劳动和国家政治生活。

工作，组织和干部都有很大的发展。现在乡妇联有主任

妇女会主任

名妇女参加了党、团组织，

人，妇女小组长若干人，大部分是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几年来在党的领导和乡

名担任了乡人民代表。其中有妇联的积极活动下，全乡有

名担任了乡政府委员以及两名农业社的副主任。名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的成年妇女参

加了田间捉虫、除草、施肥和收割等各项工作。一般的男子已转变了过去对妇女的歧视态

度。过去在互助组中对妇女不评工不记分，说：“妇女参加劳动在区里表扬表扬就够光荣的

了，还评什么分？”但 年以来，妇女已争得与男子同工同酬的待遇，有些还当了劳动模

范。至于出外时蒙面纱、不敢与男子在一起工作的现象已经是极少了。

第二

年以来，全乡结婚的青年男女共

在婚姻上的变化很大。婚姻法虽未经过全面宣传，但已有些传播，得到了广大青

对，其中自由恋爱后再经过父母同年的热烈欢迎。从

以上。结婚年龄一般地能按照原新疆省的补充规定（男 岁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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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其 他 风 俗 习 惯

水壶

除上述各种情况外，六乡维吾尔人在居住、饮食、娱乐，以至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切生活

习惯都带有较明显的宗教色彩，但有些也并不具有宗教性质。

岁时举行“割礼”

按照宗教规定，由父母各执一手，领到经文

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以内必须命名，名字都是“经名”。男子到

（割生殖器的“包皮”），并办筵席。割礼后，

学校上学。以后做“乃麻孜”、结婚、丧葬等均需按教规办事。这些情况在本乡的宗教情况调

查及前述各节已经谈到，这里不再重述了。

居住较简单。平房，用土块砌成，平屋顶。一般有卧室、厨房、驴圈、水房等四个房间

和一个凉院。较富有的人家并有客房、库房和厕所。卧室多在北边，内设睡炕、火炉、墙

台。睡炕用土筑成，并不烧火，一尺多高，五、六尺宽，长短不一，视房子的大小而定。火

炉类似壁炉，烧木柴。墙台类似窗台，四壁都有，上置棉被及其他杂物。厨房亦有土炕，

通常兼做客房之用。客房与卧室陈设相同，杂物较少，

尺，长

多设在厨房旁边。水房做洗澡用。凉

院靠大门，半阴半阳，阴处似走廊，上有盖顶，下有地炕。一般家无桌凳，在炕上铺羊毛

毡，吃饭休息均席地盘腿而坐。每家都备有布褥，宽 尺，做为坐垫。主

要炊具有锅 个、个、水缸 个、碗若干个。水壶及碗绝大多数是粗陶器，面盆

以

多是木制。屋的平顶可以缘梯而上，做晒台用。房屋随地可建筑，主要沿水渠居住，奠基时

拜日为吉日。大门忌朝西，但是也有些因地形关系，不得不朝西的。睡觉时头南脚北，

脸朝西，亦有“崇圣”之意。有的人家在屋檐挂有驴骨头，据说可以“除灾降福”，信者极

少。房屋四周多栽种茂密的白杨树，风景很幽美。

饮食的种类不很多。重主食，副食不很讲究。主食有抓饭、包子、馕、馄饨及汤面等

等，副食有牛、羊、鸡、马肉及各类菜蔬。做蔬菜必须加肉，无肉不叫菜，并喜食酸奶。抓

饭、包子仅在过节、结婚时才能吃到。“白面馕”是平时最好的食品，居民极少自己做，要

到“巴札”上买。一般农民日常都吃包谷做的馕。牛、羊、鸡、鱼平时亦不易吃到，生活较

好的每礼拜可吃一次，数量极少。忌食猪、驴、狗肉。每天四顿饭，午前两餐吃馕喝茶，午

后两餐吃馕及汤面。有小饭桌， 寸高，普通都备有桌布，客人吃完饭须待主人收拾桌

纷，计有

改变。

岁）执行。只有个别被父母强迫的包办婚姻，有虚报年龄的现象。妇女提出的合理离婚案

月间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共有离婚案件，都得到政府支持。根据今年 件，其中妇女提出

的有 件。离婚的原因，主要是丈夫不在家，男方生理有缺陷，受打骂、乱搞男女关系、不

孕等等。在结婚和离婚时，绝大部分都到区公所登记，离婚并须在乡、区、县调解无效后再

到县法院解决。妇女的正当权利有了一定的保障。

个对象中选择了劳动最好的作为自己的丈夫，而不

反对新婚姻法的老年妇女还是很多的，但也遭到不少青年妇女的反抗。如一个区干部的

妹妹，今年在父母包办下结婚之后坚持不去夫家。一个女青年到区公所登记结婚时，当面提出

了男方不是她的对象。还有一个妇女在

管家庭的反对和别人的议论。这些都是新旧斗争中很突出的例子。

月到

目前存在的问题：“塔拉克”特权仍然继续存在。据一乡尼益木丁卡孜阿訇（县政协副主

席）说，全区今年 月，要求他调解因“三个塔拉克”和财产继承问题引起的家庭纠

件之多。这说明很多群众对“塔拉克”特权的坏处是缺乏认识的，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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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一个钟头仅行 余 华人，轮高大（几乎有

布后才能离去。客人的剩饭可用双手捧给主人，最受主人欢迎。吃时切勿丢弃剩余菜饭。座

位以靠火炉及靠墙（向门的墙）为上座。食前需先洗手，洗三下，不准甩手。洗手后行“谢

主礼”然后进食。食后必做“独哇”（念经）。维吾尔族好客，客人到家招待有困难时，邻

人可代为轮流招待。见面必行礼，彼此招呼“撒来穆里空木”，并右手按胸行半鞠躬礼。有

握手习惯，数人相见，不分尊卑，必定轮流握完。

里地远，亦多以之代步。马不行路靠毛驴、马、骆驼及马车等。毛驴最普遍，虽

多，仅富有者有之。马车可容

里。

服饰多样而且优美，女装尤其美丽。男装多长衣及膝，宽袖无领、无扣，穿时左襟盖右

襟，再扎以腰带，称“长袷袢”。普通有白黑两种颜色，白色是单衣，黑色是棉衣或夹衣。

小孩多短装。女装普遍是短衣连裙，外罩背心或西装上衣。着灯笼长裤，无长裤需穿长袜。

冬天穿“长袷袢”。喜画眉、染指甲、佩串珠、耳环，带“银镯”及戒指等物。衣料花色都

很讲究，不少的人有

巧。

件绸纱呢毛衣服。男女出外必须戴帽。最普通的是小花帽，极精

冬天多戴皮帽。妇女外出时还需要戴上大幅白布盖头，过去要蒙面纱，现在极少了。

节日主要有两个，即肉孜节和古尔邦节。另有“油葫芦”节，在封斋前约半个月举行，

居民多烧油葫芦，形成满村灯火，宗教人士通宵念经。

万人。

本乡群众在“香妃麻扎”及“荷得汉麻扎”举行集会时，几乎倾家前往参加。每年

月间先后前往的群众不下

文娱活动是丰富而多彩的。计有“麦西拉甫”、“丢雪”、“摔跤”“打球”、“打尕

尕”（打捧子）、“顿巴莱”（类似捉迷藏）等等活动。其中以“麦西拉甫”最受群众欢迎，多在

冬天举行，由若干人发起，邀集十余人到数十人参加，每人从家里带上一些食物，大家团聚谈

笑歌唱。歌曲有《艾里甫与赛乃姆》、《欲兹挨买兹》等等。并举行跳舞和其他的娱乐活动。“丢雪

是在冬天下第一场雪后举行。任何人都可以暗地将喜爱的食物写在纸单上丢于任何一个居民

家里，如果不被主人当场发觉，主人即需依照所丢下的单子办好食物与大家共吃，但如果当

场发现了，丢物单的人亦要受到物质上的惩罚。此外，有钱的人家在结婚后的第二天，往往邀

请数十甚至数百青年前来歌舞，举行刁羊（在马上抢羊）比赛。解放前，本乡民间的歌舞活

动是受到限制的，伪保甲长为了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往往把集会歌舞的青年诬为盗匪，处

以罚金。解放后，区公所组织了文娱小组，每礼拜集会一次，引导青年参加正当的娱乐。现

在青年们在田地里，在赶车时，都纵情歌唱，歌词健康而活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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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专区农业调查报告

《和田专区农业调查报告》与后一篇 年

安尼瓦尔、麻木提、哈斯木等同志。调

月年

（包括复播地在内），在本区所

《和田专区手工业调查报告》都是

月至

的有王良志

月在和田专区各县进行调查以后写成的。

参加这次调 、安守仁、

查报告分别由王良志、安守仁两同志执笔，

这两份调查报告，由于调查时间较短及水平的限制，一定不够全面，缺点和错

误在所难免，仅供大家参考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调查组

一、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

和田地区广阔，面积约

万多亩

万平方公里，地多戈壁沙漠，可耕土地只局限于一些能够引水

灌溉的地区。根据调查材料，全区耕地面积约有

占的比重很小。本区位于塔里木大戈壁的边缘，土质不良，含沙质多，而靠近水源的地区，

土壤却很肥沃。从土壤条件和水源利用方面来看，这里的土地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土壤中含沙质较少，杂草生长不密，水源利用较方便的土地，称为上等地，或

称沙土地。这种土地在引水灌溉充沛的地方，又称水田。

第二类：土壤含沙质较多，有些杂草，水源利用不甚便利。

杂草丛生，而且水源很第三类： 地，或称苇塘地。这类土地含有大量砂石和碱质，

缺，土地经常呈现干旱现象。

上述土地，本区各县参差不一，其中第二类土地所占比例最大

这里的土地，通常年种一季；但也有种二季的：如墨玉、洛浦、和田、于田等大都年种

两季作物。

毫米。因此，单靠下雨是不能种植本区气候和暖，但雨量稀少，降水量每年平均仅

天山和昆仑山的融雪；泉水是靠地下的水源

农作物的，必需靠水灌溉。灌溉的水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河水，一种是泉水。河水源出

这两种水源中河水占着主要的地位，但河水在

夏秋季，也还不能保证耕地的灌溉量。一般说来，本区是缺水的，因此解决水源具有重大的

意义。解放后在原有水源的基础上，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合理地使用原有水源，初步解决

了缺水的困难，保证了农田的及时灌溉。

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棉花、油籽、水稻、青稞、小米、高粱、豆类等十余种；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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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工具、耕畜和耕作技术

在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工具和牲畜，主要有如下几种：

小麦、玉米为主，棉花次之。产量方面，由于自然条件和耕作技术的限制，一般说来，并不

很高。现以墨玉县札瓦区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棉花的产量为例，列表如下：

农作物　　　　播种量（亩）收获量（亩）

小 麦

玉 米

棉 花

株果树，或农村中，较普遍的副业是种植果树，几乎家家都有个果园，至少也有

架葡萄。有的人家，在自己宅院附近或在空闲的耕地上种植一些蔬菜，收下的果子或蔬菜

除供自己食用外，部分拿到市场上出卖，换回生活必需品。养羊的人家也较普遍，凡经济情况

较好的都养有几只或十几只不等，这些羊除供自食外，大都出卖。饲养牛马的人家不多，大都

是养一两头驴作为役畜。养鸡的人家，最为普遍，多作为自食或出卖。解放后，农民生活得

到了改善，饲养牲畜的人家更多了。

除种植果、菜园，饲养牲畜外，也有利用农闲时间从事手工业副业生产的。

犁（维吾尔语称布乎沙）：木制，很粗糙，多购自集市或自己制作。

斤。、铧（维吾尔语称其士）：铁制，重约

、坎土曼：铁制，用于整地、平地、翻地和挖渠等。

、镰刀：铁制，割麦、割草用。

、铲：铁制，除草。

、斧：铁制，砍柴。

、耙（维吾尔语称特尔那）：平地打场用。

、木锨：扬场用。

、木叉：打场用。

、木耱（维吾尔语称索然木）：木制，用两块木板放在一起，木板两边捆上绳子，再拴

在牛身上，一个人立在或蹲在木板上赶牛耱地。

、八十个脚（维吾尔语称塞克山普提）：木制（一个粗圆木桩上钉有八十至一百多个

小木桩），碾场用。

筛：分筛粮食用的和筛油籽用的两种。

、口袋：装粮食和肥料用。

、木箱：盛粮食用。

装肥料工具（维吾尔语称沾并）：施肥时用。

、绳

、水磨

、手磨

、水臼

斤

斤

斤

斤

斤

斤（皮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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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级社， 个初级社，

耕畜：牛，耕地或运粮食；驴，驮运粮食和粪料。

上列生产工具中，水磨、手磨、水臼是属于谷物加工工具。其中除手磨外，大部分为地

主、富农所占有。生产工具除耕畜外约有 种，铁制工具所占比例很小，仅有铧、坎土曼、镰

把坎土曼，

刀、斧等物。这些铁制工具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解放前，铁制工具并不是每户农民都

户 有 一能置备齐全的。据和田四区二乡解放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调查：解放前贫农平均

户有一把镰刀， 户有一个木犁。除铁制农具外，其余十一种农具，如木

耙、木叉、木锨等都是就地取材自己动手或请匠人制造，或购自集市。即使这些简单、粗糙

的木制工具，解放前也并不是每户农民全套都具备的。

农村生产运输工具主要是驴和马，使用大车的为数极少。

维吾尔族农民热爱劳动，无论男女都是出色劳动者。但是由于男女体力所限，在农业劳

动上有一些分工：女子较多的时间是从事家务劳动，只在操持家务、照顾小孩以外的余暇时

间，才协助男人从事农业生产：如积肥、播种、剥玉米、拔草、收割、摘花包、打场等。男

人多做重体力劳动：如驮粪、犁地、挖地、放水、施肥、除草、捆驮子、打场等。

有些人家在农忙时，劳动力不足，大都用换工互助办法解决。解放后，互助组、合作社

逐渐成立，特别是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空前高涨，

年

年春，全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墨玉县札瓦区第一

月底已成立了四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

户的 。在和田全区内已建立户，占全乡

年底将初级社全部转入高级社。组织起来的农民，由于劳动力得到了保证，农

产量不断提高，因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随之高涨，显示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

在农业生产上，由于受到上列简单工具的限制，一般说来，生产技术也很落后。据我们

调查，和田地区各县所采用的耕作方法和技术，大体相同。现以墨玉县札瓦区为例予以说

明：

春小麦耕作方法，按习惯约分为三种

第一种方法：春耕时先放水浸湿耕地，再拌和肥料与种籽，接着便开始撒籽。撒籽是采

用“漫撒”即一片片的撒种，颇浪费种籽，撒完后用坎土曼翻土盖在肥料和种籽上面。然

后，再由妇女用足平地，也有使用木耱平地的。

第二种方法：在春耕前，用役畜把肥料驮运到地里，集聚成堆。播种时，先把肥料和种

籽拌和后，开始撒种，再用牛犁地，犁地后便引水灌田。

第三种方法：在播种前先在地里撒下肥料之后，一人驾牛犁地，一人随犁后播种，播完

后，用木耙平地，再引水灌田。

以上三种耕作方法都很粗糙，但在农业生产中却被广泛采用。其中采用第三种耕作方法

的最为普遍。

寸高时，便播种十几天后，麦苗长出寸许，开始第一次放水，再隔十天左右麦苗

进行除草。通常用手拔或用坎土曼刨去杂草，拔草过后，

灌田。

再用坎土曼松土。隔十几天又放水

过些天就可开始第二次拔草，再放水。此后就不再管理了，如耕地干旱时再放水一次。

耕作细致的人家有拔三次草的。

小麦成熟后，用镰刀或用手收割，割下小麦后用草绳束成捆，再用毛驴驮回场上晒

天。晒干之后，便可进行打场了。打场普遍使用牛群踏，在场中央立一木杆，将四、五条或

截至

乡为例：

社的农民

并计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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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倍多。

倍多。

倍。

寸）同时犁铧的质量差，耕地

年达到了万多斤，

天后，装入口袋储藏起来。

八、九条牛排成行，一头系在木杆上，下面铺上要打的小麦，由一人赶着牛群打转，一人

翻小麦，把麦秆和麦粒分开，麦粒另置一旁；未脱落的麦粒继续由牛群踏。耕畜少的地方，

多使用“八十个脚”碾场。打完场后，用木锨顺风扬谷，分开粮食与杂物。扬场后再用筛子

筛净粮食，最后把干净的粮食晒

在打场时不用牛踏玉米耕作方法，与小麦大体相同，只不过是玉米地放水次数多一些，

而用木棍打落玉米粒而已。

余天开始耘苗，每间隔一手掌选留良苗

棉花的耕作方法：播种时，先用坎土曼挖土成行，然后撒下种籽和肥料，并在上面盖上

一层土，用木耱平地，平地过后，用水灌棉田。过

到一株，在耘第二次苗时留下的苗间隔一尺左右。再过 天放第一次水，以后按规定时间

陆续放水，除草至六、七次即可摘棉。过去第一次放水时随便一些，因此，水浸地很不均

匀，现在精耕细作的农家采用放水一行堵一行的方法，这样棉田的水分很透，作物成长得很

丰盛。

从上述的情况，可看到以下二点：

第一：由于生产力落后，农业生产技术也是落后的。根据我们调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所使用的铁制工具极少，而且制作粗糙，质量差，极不坚固耐用，在耕作方法上受到一定限

制，以犁地来说，因犁铧小，犁身轻不能进行深耕（入土仅

十个脚”，不仅浪费很大的畜力和人力，农作物也

时极需小心，如一旦碰到较韧的草根，便会折断。

又如打场，由于用牛群践踏或用

往往被踏烂了。这是属于工具质量和耕作方法所致。

第二：如上面指出的，因生产工具质量差，限制了耕作方法的改进，不仅农作物产量得

不到提高，同时也使地力得不到发挥，应该指出的是：主要并不是由于生产工具的质量差，

而在于生产工具的极端缺乏。

解放后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都有了很大改进，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耕地使用铁犁，入土较深，翻土作用较木犁大，地力得以充分利用。播种已用十行

播种机，下种均匀，不浪费种籽。新式农具的采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过去施肥以草木灰和牲畜粪为主（也施大粪，多与牲畜粪拌和使用），但对积肥不

够重视。解放后普遍重视积肥，施肥普遍使用大粪，同时在棉田也施肥了。

、除草比从前细致，小麦玉米地普遍都做到除三、四次草，棉田除七次草，这样就使

作物生长得更茁壮。

、过去也有选种的，但不普遍也不细致，多用筛筛过就算。解放后，农民认识到选种

的好处，几乎家家都重视了这一工作。

由于上述生产工具和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涨，刺激了农民的

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农产量得到不断提高，从而使和田地区农业生产改变了原来面

貌。

年农产量和 年作一个简单比较，便会得到一个有力证明：以

多万斤，较年已经达到了多万斤，年粮食总产量为

万多斤，较

年增加了

年增加了年增加到万多斤，年棉花总产量为

万多斤，较 年增加了将近一年油料总产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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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占有耕地 亩，等于总耕地面积

据和田专区

亩。其中：

人，

。

小土地出租者有 户，

总耕地面积的

中农有 户，

积的

占全区人口大多数的贫雇农阶层共有

地主共有 户，

面积的

户，

，平均每户占有土地

半地主式富农有

户，

地面积的

富农

土地 亩。

此外，尚有其他阶层的人口

只从土地的多寡，

上看看实际占有情况。

科其干乡各阶层占有上、

雇 农

贫 农

中 农

小 土 地 出 租 者

富 农

地 主

其 他

’

户，每人平均 亩，每人亩，每户平均为人占有本乡上地亩。贫农

户， 亩，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雇农 亩，每户平均为人仅占有本乡上地

，

中 地 下 地阶　　　　　　级户　　数　　　　人　　数　　　　占有上地

中 、下 地概况 （单位 ：亩）

今以洛浦县山普拉区科其干乡为例来说明：

还不能完全说明土地集中情况，还必须从各阶层所占有的土地的质量

人，占有耕地 亩。

每户平均土地 亩，每人平均占有

户， 人，占人口总数的

人，占总人口的 亩，等于总耕地面占有土地

的 亩，等于，占有土地人，占总人口

占总人口的 亩，等于总耕地面积的，占有土地

，占有土地人，占总人口的 亩，等于总耕

亩。亩，每人平均占有土地

人，占全部人口的 亩，等于总耕地，占有土地

个乡土改前后的统计材料，这些乡共有人口 人 ， 耕 地 面 积

三、解放前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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